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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築 工 程 使 用 的 預 應 力 地 錨  

 在 工 程 項 目 中 使 用 永 久 預 應 力 地 錨 時 ， 會 給 負 責 保 養 一

方 承 擔 長 期 的 監 測 責 任 ， 而 此 方 面 通 常 涉 及 龐 大 的 經 常 性 開

支 ； 一 旦 出 現 任 何 不 足 之 處 時 ， 可 能 導 致 修 繕 工 程 非 常 困 難 及

昂 貴 。 過 往 的 記 錄 顯 示 ， 業 主 要 遵 守 這 準 則 ， 通 常 會 面 對 許 多

實 際 困 難 。 因 此 ， 屋 宇 署 認 為 ， 需 要 採 用 長 期 監 測 的 永 久 地 錨

只 是 屬 於 短 期 性 質 的 臨 時 建 築 工 程 ， 而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，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有 權 拒 絕 接 納 有 關 人 士 在 永 久 建 築 物 中 加 建 這 類

臨 時 建 築 工 程 。  

2 .  對 於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允 許 永 久 預 應 力 地 錨 的 使 用 ， 在 建 築

工 程 所 使 用 的 預 應 力 地 錨 之 設 置 安 排 及 安 裝 ， 須 按 照 附 錄 A 所

載 述 的 規 定 及 施 工 程 序 進 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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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A  
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5 0 )  

(APP-12)  

建 築 工 程 使 用 的 預 應 力 地 錨  

 對 於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允 許 使 用 永 久 預 應 力 地 錨 的 建 築 工

程 ， 預 應 力 地 錨 的 設 置 安 排 及 安 裝 須 按 照 “ M o d e l  S p e c i f i c a t i o n  
f o r  P r e s t r e s s e d  G r o u n d  A n c h o r s （ G E O S P E C  1 ） ” 載 述 的 規 定 進

行。在 出 版 “ G E O S P E C  1 ” 的 同 時，由 土 力 工 程 處 負 責 操 作 的 “ 永

久 預 應 力 地 錨 預 先 審 批 系 統 ＂ ( P r i o r  A p p r o v a l  S y s t e m  f o r  
P e r m a n e n t  P r e s t r e s s e d  G r o u n d  A n c h o r s ) （ 以 下 簡 稱 “ 預 先 審 批

系 統 ＂ ） 亦 已 告 生 效 。 預 先 審 批 系 統 就 某 些 專 利 地 錨 系 統 （ 稱

為 “ 認 可 錨 固 系 統 ＂ ） 和 認 可 錨 固 系 統 中 不 同 種 類 的 地 錨 （ 稱

為 “ 認 可 錨 固 類 型 ＂ ） ， 賦 予 一 定 程 度 的 認 可 。 建 立 預 先 審 批

系 統 的 目 的 ， 是 確 保 使 用 的 地 錨 具 備 一 套 統 一 和 恰 當 的 標 準 ，

並 且 省 卻 設 計 者 、 承 建 商 、 供 應 商 及 審 批 機 構 重 複 檢 查 組 件 設

計 和 裝 配 細 節 的 時 間 。 因 此 ， 預 先 審 批 系 統 簡 化 了 附 有 地 錨 建

築 工 程 的 審 批 過 程 。 然 而 ， 必 須 指 明 ， 預 先 審 批 系 統 並 無 免 除

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在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下 應 負 上 的 任 何

責 任 。 對 於 使 用 預 先 審 批 系 統 認 可 範 圍 以 外 錨 固 系 統 的 圖 則 申

請 ， 可 按 慣 常 的 申 請 方 法 辦 理 。 有 關 預 先 審 批 系 統 的 詳 細 資 料

和 詞 彙 的 定 義 ， 可 參 閱 “ G E O S P E C  1 ” 。  

2 .  現 行 “ 認 可 錨 固 系 統 ＂ 和 “ 認 可 錨 固 類 型 ＂ 的 列 表 可 於

土 木 工 程 圖 書 館 的 拓 展 岩 土 工 程 資 料 庫 免 費 取 得 。 影 印 本 亦 可

以 書 面 形 式 向 土 木 工 程 署 土 力 工 程 處 的 技 術 秘 書 索 取 。  

3 .  對 於 預 先 批 准 列 表 中 的 認 可 錨 固 類 型 ， 若 按 照 相 關 “ 預

先 審 批 文 件 ＂ 的 要 求 供 應 及 安 裝 ， 則 對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來 說 屬 技

術 上 可 為 接 受 。 對 於 採 用 預 先 審 批 系 統 認 可 的 永 久 預 應 力 地 錨

的 私 營 項 目 ，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通 常 須 呈 交 以 下 有 關 地 錨 的 資

料 ， 以 供 審 批 申 請 ：  

( a )  顯 示 地 錨 的 位 置 、 傾 斜 度 及 長 度 的 圖 則 ；  

( b )  每 個 地 錨 的 等 級 ( 見 “ G E O S P E C  1 ” 中 的 定 義 ) 、 設 計 工

作 荷 載 和 設 計 自 由 段 的 長 度 ， 連 同 輔 助 證 明 資 料 ， 包

括 岩 土 資 料 和 設 計 計 算 文 件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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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列 明 哪 些 地 錨 須 接 受 適 用 性 測 試 和 擴 充 驗 收 測 試 ；  

( d )  施 加 予 應 力 時 須 預 留 給 錨 墊 和 固 定 長 度 之 間 的 壓 縮

位 移 ；  

( e )  設 置 錨 墊 的 細 節 ； 及  

( f )  長 期 監 測 計 劃 ， 包 括 預 期 的 監 測 時 間 表 、 進 出 監 測 地

點 的 安 排 ， 以 及 與 願 意 承 擔 所 需 的 長 期 監 測 及 保 養 工

作 一 方 的 協 議 。  

4 .  此 外 ，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還 須 呈 交 擬 建 錨 固 構 造 的 平 面 圖

和 剖 面 圖 ， 其 中 應 顯 示 地 盤 範 圍 和 岩 土 資 料 ， 並 須 提 交 錨 固 的

設 計 計 算 文 件 。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還 須 呈 交 所 有 毗 連 的 地 下 及 地

面 的 公 用 設 施 及 毗 連 的 地 下 及 地 面 構 築 物 的 圖 則 ， 並 且 證 明 錨

固 不 會 對 這 些 設 施 及 構 築 物 造 成 破 壞 。 與 錨 固 無 關 的 其 他 工 程

圖 則 和 設 計 計 算 文 件 ， 應 按 慣 常 的 規 定 呈 交 予 當 局 。  

5 .  就 展 開 與 錨 固 有 關 的 工 程 申 請 同 意 書 前 ， 註 冊 結 構 工 程

師 須 呈 交 額 外 圖 則 以 待 審 批 ， 內 有 所 採 用 認 可 錨 固 系 統 和 認 可

錨 固 類 型 的 名 稱 、 可 能 須 作 替 換 的 物 料 的 規 格 、 往 後 的 監 測 時

間 表 和 步 驟 ， 以 及 對 未 來 監 測 結 果 的 分 析 指 引 。 另 外 ， 還 包 括

受 僱 安 裝 地 錨 的 承 建 商 名 稱 和 經 驗 。 對 所 採 用 的 認 可 錨 固 系

統 ， 負 責 安 裝 的 承 建 商 必 須 有 足 夠 的 安 裝 經 驗 ， 因 此 須 從 指 定

錨 固 承 建 商 名 冊 中 挑 選 。 該 名 冊 收 錄 於 認 可 錨 固 系 統 的 預 先 審

批 文 件 中 。 對 於 工 程 質 量 及 合 格 監 督 的 標 準 方 面 ， 可 按 情 況 施

加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1 7 ( 1 ) 條 的 條 件 及 規 定 。 如 上 述 任 何 資 料 未

能 滿 足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要 求 ， 或 與 審 批 系 統 的 規 定 相 抵 觸 ， 則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有 可 能 拒 絕 同 意 展 開 錨 固 工 程 。  

6 .  為 了 在 地 盤 現 場 檢 查 地 錨 的 質 量 是 否 達 標 ， 註 冊 結 構 工

程 師 應 在 已 核 准 的 錨 固 工 程 展 開 前 ， 為 全 套 預 先 審 批 文 件 準 備

一 份 認 證 複 本 ， 並 將 之 保 存 在 地 盤 。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應 確 保 地

錨 的 供 應 、 安 裝 、 測 試 及 監 督 ， 符 合 預 先 審 批 文 件 的 規 定 。  

7 .  在 錨 固 系 統 安 裝 完 成 後 ，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須 向 屋 宇 署 呈

交 一 份 “ 竣 工 ＂ 的 地 錨 位 置 圖 ， 顯 示 每 個 錨 固 的 總 長 度 及 細

節 ， 並 連 同 以 下 資 料 （ 以 下 資 料 可 能 已 顯 示 在 核 准 圖 則 上 或 包

括 在 施 工 同 意 書 所 列 的 條 件 內 ） ：  

( a )  認 可 錨 固 系 統 和 認 可 錨 固 類 型 的 名 稱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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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任 何 可 能 須 作 替 換 的 物 料 的 規 格 ；  

( c )  每 個 錨 固 的 設 計 荷 載 ；  

( d )  一 份 總 結 以 下 資 料 的 “ 竣 工 ＂ 記 錄 ， 包 括 每 個 錨 固 的

總 長 度 、 錨 固 段 長 度 、 自 由 段 長 度 、 傾 斜 角 、 鑽 探 所

通 過 的 各 土 層 的 描 述 、 灌 漿 用 量 及 壓 力 ；  

( e )  所 有 階 段 的 安 裝 、 測 試 及 監 測 日 期 ；  

( f )  所 有 錨 固 的 施 加 預 應 力 記 錄 及 測 試 記 錄 ， 包 括 用 作 試

驗 的 錨 固 、 適 用 性 測 試 、 驗 收 及 ／ 或 擴 充 驗 收 測 試 ；  

( g )  截 至 呈 交 當 日 的 監 測 結 果 記 錄 ；  

( h )  往 後 監 測 的 時 間 表 及 程 序 ； 及  

( i )  對 將 來 的 監 測 結 果 進 行 判 斷 分 析 的 指 引 。  

8 .  為 確 保 預 應 力 地 錨 持 續 正 常 運 作 ， 實 有 必 要 在 整 個 使 用

期 內 監 測 其 狀 況 。 “ G E O S P E C  1 ” 中 闡 述 了 有 關 監 測 工 作 的 要

求 。 因 此 ， 在 決 定 採 用 預 應 力 地 錨 前 ， 有 必 要 先 諮 詢 負 責 日 後

保 養 的 一 方 及 取 得 他 們 的 同 意 ， 並 且 要 向 保 養 一 方 提 供 完 整 的

“ 竣 工 ＂ 地 錨 資 料 。  

9 .  根 據 “ G E O S P E C  1 ” ， 監 測 地 錨 時 ， 除 了 檢 查 常 規 錨 固 及

量 度 剩 餘 荷 載 外 ， 還 要 對 錨 頭 內 的 油 脂 進 行 測 試 。 過 去 數 年 ，

土 力 工 程 處 收 到 一 些 有 關 測 定 油 脂 成 分 方 法 的 查 詢 ， 包 括 測 定

氯 化 物 、 硝 酸 鹽 和 硫 化 物 離 子 含 量 的 方 法 。 土 力 工 程 處 曾 發 出

《 補 遺 1 / 9 8 ( 5 月 ) 》 和 《 補 遺 2 / 9 8 ( 9 月 ) 》 ， 用 以 闡 述 水 溶 性 離 子

抽 提 和 計 算 水 溶 性 離 子 含 量 的 方 法 。 上 述 補 遺 現 夾 附 於 本 附 錄

內 ，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在 進 行 預 應 力 地 錨 監 測 時 ， 應

加 以 考 慮 。  

1 0 .  過 去 ， 有 關 人 士 曾 在 呈 交 的 文 件 中 ， 建 議 將 地 錨 伸 延 至

地 盤 範 圍 以 外 的 公 共 或 私 人 街 道 、 政 府 土 地 或 毗 連 的 私 人 土

地 。 這 類 地 錨 可 能 會 造 成 不 可 接 受 的 後 果 ， 例 如 妨 礙 新 工 程 或

新 公 用 服 務 設 施 的 建 設，並 且 地 錨 本 身 會 妨 礙 土 地 發 展。此 外 ，

如 在 錨 固 安 裝 過 程 中 令 建 築 物 或 公 共 設 施 服 務 有 所 損 毀 ， 便 可

能 會 帶 來 不 良 後 果 。 因 此 ， 有 關 新 發 展 項 目 在 地 盤 範 圍 以 外 安

裝 地 錨 的 申 請 ， 只 有 在 特 別 情 況 下 才 會 批 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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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如 有 意 將 地 錨 伸 延 至 地 盤 範 圍 以 外 的 政 府 土 地 ， 須 在 設

計 階 段 初 期 向 地 政 監 督 ( 地 政 總 署 ) 申 請 准 許 。 如 擬 申 請 將 地 錨

伸 延 至 毗 連 私 人 土 地 ， 則 須 在 有 關 供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所 用 的 指 明

表 格 B A 5 中 ， 包 含 毗 連 私 人 土 地 的 地 段 編 號 ， 藉 以 表 明 已 得 到

該 毗 連 土 地 的 業 主 同 意 。  

 

 

本 修 訂 版 ： 1 9 9 9 年 1 月 ( 加 入 第 9 段 及 重 新 編 排 第 1 0 和 第 1 1
段 的 號 數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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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A附 件  
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5 0 )  

(APP-12)  

M O D E L  S P E C I F I C A T I O N   
F O R  P R E S T R E S S E D  G R O U N D  A N C H O R S  ( G E O S P E C  1 )  

 

1 9 8 9 年 版 ( 香 港 政 府 )  

補 遺 1 / 9 8 號 ( 5 月 )  

 

表 格 1  

油 脂 的 性 質  

( 第 7 5 頁 )  

 

 

用 以 下 段 落 取 代 註 3 ( a ) ：  

“( a )   稱 量 大 約 5 克 油 脂 （ 精 確 至 0 . 0 0 1 克 ） 加 進

分 液 漏 斗 ， 並 加 入 7 0 毫 升 己 烷 。 搖 動 混 合

物 直 至 油 脂 完 全 溶 解 。 ” 

表 格 末 端 加 入 註 3 ( g ) ：  

“( g )  為 了 計 算 氯 化 物、硝 酸 鹽 和 硫 化 物 的 離 子

含 量，濃 度 應 該 用 最 終 抽 取 水 份 質 量 的 百

萬 分 比 表 達 。 ” 

 

 

  

 

註 ：  ( 1 )  修 改 註 3 ( a ) 旨 在 強 調 使 用 己 烷 作 為 有 機 溶

劑 。 此 項 修 訂 用 以 在 油 脂 測 試 的 提 取 過 程

中 ， 更 有 效 地 將 有 機 溶 劑 從 水 溶 液 中 分 離 。

( 2 )  加 入 註 3 ( g )， 用 以 向 使 用 者 闡 明 對 氯 化 物 、

硝 酸 鹽 和 硫 化 物 離 子 成 分 的 計 算 方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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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O D E L  S P E C I F I C A T I O N   
F O R  P R E S T R E S S E D  G R O U N D  A N C H O R S  ( G E O S P E C  1 )  

1 9 8 9 年 版 ( 香 港 政 府 )  

補 遺 2 / 9 8 號 ( 9 月 )  

表 格 1  

油 脂 的 性 質  

( 第 7 5 頁 )  

用 以 下 段 落 取 代 3 ( a ) 、 3 ( d ) 和 ( 3 f ) ：  

“ ( a )   稱 量 5 克 ± 0 . 0 5 克 油 脂 （ 精 確 至 0 . 0 0 1 克 ）

加 進 分 液 漏 斗 ， 並 加 入 7 0 毫 升 己 烷 。 搖

動 混 合 物 直 至 油 脂 完 全 溶 解 。 ”  

“ ( d )   把 大 約 2 0 - 3 0 毫 升 己 烷 加 入 含 有 混 合 水 溶

劑 的 第 二 個 分 液 漏 斗 ， 輕 輕 地 旋 動 混 合

物 ， 使 他 們 完 全 分 離 成 兩 層 。 ”  

“ ( f )  按 照 與 樣 本 試 驗 相 同 的 步 驟 ， 用 相 同 分

量 的 試 劑 ， 做 一 個 空 白 測 試 。 各 個 樣 本

試 驗 的 離 子 含 量 ， 減 去 相 應 的 空 白 測 試

的 數 值 ， 可 以 得 到 修 正 的 離 子 含 量 。 ”  

  

 

註 ：  ( 1 )  修 改 註 3 ( a ) 旨 在 規 定 稱 量 油 脂 樣 本 可 接 受 的 誤

差 。  

( 2 )  修 改 註 3 ( d ) 旨 在 為 使 用 己 烷 作 為 有 機 溶 劑，與 補

遺 1 / 9 8 號 ( 5 月 ) 對 3 ( a ) 的 修 訂 取 得 一 致 。  

( 3 )  關 於 註 3 ( f )， 利 用 相 應 的 空 白 測 定 來 獲 得 所 要 測

定 的 “ 真 實 ” 數 值 ， 是 必 需 和 常 用 的 做 法 。  

( 4 )  關 於 補 遺 1 / 9 8 ( 5 月 ) 註 3 ( g ) ， “ 最 終 抽 取 水 份 的 質

量 ” 應 理 解 為 用 作 抽 取 油 脂 樣 本 中 水 溶 性 離 子

的 除 去 離 子 水 份 的 質 量 。 用 於 溶 解 油 脂 樣 本 的

有 機 溶 劑 的 質 量 或 體 積 ， 不 應 包 括 在 水 溶 性 離

子 含 量 的 計 算 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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